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34号

申请人：杨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一、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超期未履行法定职责违法；
二、责令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2月27日在抖音平台进行购物，购买到了本案中被投诉举报人“焦作市xx公司”所生产销售的“铁棍山药春饼”一件。申请人认为以上产品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后申请人采用挂号信函的方式向被申请人寄递了投诉举报书，邮件轨迹显示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0日签收了该信件。

截止目前为止，申请人目前为止并未收到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的投诉是否受理的相关通知，因此应当依法确认其程序违法。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一款，被申请人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的法定职责。再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本案中邮件轨迹显示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0日09:33分签收了申请人的该投诉举报信，但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的投诉是否受理。另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对所作行政行为负有举证义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的该投诉是否受理，因此应当依法确认其程序违法，程序错误必然导致实体错误，望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综上所述：因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的该投诉是否受理，因此应当依法确认其程序违法，望复议机关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初心。

申请人即（既）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也是行政告知行为的相对人，申请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因支付价款未购买到完全合法合规的商品，申请人依法向被申请人提起投诉举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原告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5年3月10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公司涉嫌生产的铁棍山药春饼外包装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被答复人诉求是电话调解，3月11日、3月14日六次电话联系被答复人均无人接听，于3月28日按被答复人诉求邮箱送达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

综上，答复人按被答复人要求电话联系无人接听，且最终具体行为也未对被答复人权利义务造成影响。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0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公司所生产销售的“铁棍山药春饼”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申请人在投诉举报信中投诉诉求请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方式为电话调解，如果调解不成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作终止调解决定书，并以邮箱形式送达给投诉举报人。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1日、3月14日六次电话联系申请人均无人接听，且被投诉人明确不同意调解，被申请人于3月28日按申请人诉求邮箱送达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但针对投诉事项，被申请人未告知其是否受理。
以上事实有电话记录、不同意调解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及送达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0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公司所生产销售的“铁棍山药春饼”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按照申请人诉求调解方式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1日、3月14日六次电话联系申请人，六次电话联系申请人均无人接听，被投诉人明确不同意调解，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制作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并于3月28日按申请人诉求邮箱送达。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将投诉受理的决定告知申请人，但该行为未实质影响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将投诉受理的决定告知申请人。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5月28日


